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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

（危旧房）改造的意见

淮府〔2013〕73号

凤台县、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意见》（国发〔2013〕25号）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皖政办〔2010〕8号）精神，按照省政府对棚户区改造试点城市的要求，现就加快推进我市棚户区（危旧房）（以下统称棚户区）改造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善群众住房条件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区域平衡、公开透明、政策支持的原则，全面实施棚户区改造三年计划，重点推进城市旧城棚户区危旧房等改造，进一步改善群众生活环境、改变城市面貌、完善城市功能，促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市形象和城市综合竞争力根本性提升。

二、目标任务

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全市棚户区改造任务，改造14万户，改造面积2000万平方米，到2017年使全市居民居住条件、设施水平、配套功能得到较大改善和提高。

三、主要措施

（一）坚持政府主导

全市棚户区改造由市统筹安排，各县区组织实施。各县区和市有关部门要根据全市统一部署编制棚户区改造规划及实施计划，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协调各方，强力推进。

（二）实行市场运作

1．全面实行“净地”出让。各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土地一律由市土地储备开发中心收储，统一纳入全市供地计划，实行“净地”出让。凤台县、毛集实验区比照执行。

2．改造项目公开招投标。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及统筹开发项目均采取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开发建设单位。项目建设实行保证金制度。

（三）统筹区域平衡

1．坚持成片改造。改造项目确定的区域范围须进行统一开发、成片改造。开发价值大的区块和改造成本高、难度大的区块要综合平衡，杜绝和禁止“取易留难”和“挑肥拣瘦”的开发行为。

2．资金自求平衡。各县区要按照“一地一策、自求平衡”原则，对棚户区改造项目资金平衡情况进行认真测算，寻求合理的平衡点，政府不负担项目资金。

3．加强统筹规划。按照功能完善、配套聚集的原则，严格按规定标准配套建设路、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和校、医、商、绿等公共服务设施（具体见规划部门制订的棚改项目公共服务设施配建列表）。改造项目的建筑立面、色彩、空间、功能等要素要统一规划，科学配置。按照就近、就业、就好的原则优先规划建设群众安置房项目。

（四）做到公开透明

棚户区改造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做到全过程阳光操作。改造规划及实施方案均须公示公开，征求群众意见；项目调查摸底、房屋征收评估、房屋登记确权、征地补偿等结果和安置区位、开发地段、改造政策等须按有关规定采取适当方式面向社会公开，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五）加强政策支持

1．土地政策。棚户区改造项目优先申报省政府棚改及保障房政策支持的计划用地；充分利用和盘活棚户区改造存量土地，并优先列入收储计划。原先已批准列为棚户区改造项目，原则上按照《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落实土地例行督察整改建议，切实加强土地利用管理工作措施的通知》（淮府办〔2013〕39号文）办理，对已建项目完善手续，合法合规，规范报批；对正在拆迁的项目，依照相关政策，理顺关系，依法处理。

2．资金政策。按照“对上争取、对下让利”的原则，积极争取将我市棚改项目列入国家和省棚改三年计划，纳入到省保障房政策适用范畴，用足用活政策；县区要建立健全棚户区改造贷款还款保障机制，吸引信贷资金支持；各有关部门和县区要认真落实各项税费减免政策，做到让利于民；市土地储备开发中心先期筹集部分资金，专门用于各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调查、项目选址、规划等前期工作。

3．收益分配政策。棚户区改造项目土地出让收入在市财政扣除计提相关费用后，市与区按比例分成，土地征迁等出让成本性支出均在区级分配比例范围内列支。其中，区利用市里资金征迁安置的，按市区2:8比例分配；利用区级资金征迁安置的，按市区1:9分配。土地出让净收益原则上实行封闭管理，专项用于棚户区改造，各区进行总体盈亏平衡。市土地储备开发中心直接收储的土地，土地出让净收益市区按9：1比例分配。

四、工作程序

（一）市区联动操作。市下达各县区年度棚改任务，并与各县区会商确定重点改造区域和项目，各县区提出改造项目平衡方案，报市批准实施。

（二）规划土地衔接。各县区在充分调查摸底、征求民意的基础上，编制棚改项目规划方案及安置小区项目建设规划方案，深化户型设计方案。同时，各县区（乡镇、街道）对棚改项目依法组织实施征收补偿安置，拟供土地形成“净地”后公开出让，并做好项目各项报批工作。

五、组织保障
（一）建立奖惩机制。将棚改任务完成情况列入全市目标考核管理，并制定和实施棚户区改造工作考核奖惩办法，按办法规定实施奖惩措施。

（二）提高审批效能。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支持棚户区改造，简化程序，优化服务，设立棚户区改造办事“绿色通道”，实行“并联审批”，实行“一费制”，提高办事效率。

（三）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棚户区改造的政策和意义，尊重群众意愿，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积极引导棚户区居民支持改造、参与改造，为推进棚户区改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行，先前有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淮南市人民政府

2013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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